
近 5年来，作为我省建
立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唯
一试点市州，我市积极探
索，努力实践，抽选人民监
督员 275人次，监督“11种
情形”案件 29 件 41 人。同
时，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参
加检察机关重要会议、检务
听证、执法检察、检察开放
日等检务公开活动 100 余
人次。在参与案件监督过程
中，人民监督员充分履行职
责，严格行使监督权力，站
在公正的立场发表监督意
见，确保了监督实效，充分
体现了人民群众参与司法、
监督司法功能作用。

敢闯敢试，为全省人民监督员趟路子

有序引导群众参与司法
不断彰显司法为民本质 株洲日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司法局获悉，2015 年

我市首批选任的人民监督员已届满。为确保人民监督
员监督工作有序衔接，经与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协商确
定，市司法局今年将在全市范围内公开选任 90 名人民
监督员。

本次全市共选任人民监督员 90 名，其中：炎陵县 7
名，茶陵县 11 名，攸县 12 名，醴陵市 14 名，渌口区 8 名，
天元区 10名，荷塘区 8名，芦淞区 8名，石峰区 8名，云龙
示范区 4 名。人民监督员每届任期五年，连续任职已满
两届的，不得再担任人民监督员。省、市人民检察院人民
监督员不得相互兼任。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
院办案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对株洲市人
民检察院和县（市、区）检察院的办案活动进行监督，提
出意见和建议。

“本届人民监督员将加大普通群众代表比例，增加
非法律人士比例。”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人民监督

员选任报名以单位和行业协会党组织集体研究推荐为
主。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等推荐人民监督
员候选人，须征得被推荐人同意。个人自荐的，经所在单
位同意后，可直接到单位或户籍所在地县（市、区）司法
局报名。之后，市司法局将审查各县（市、区）推荐的人民
监督员人选，确定拟任人选、进行公示，作出选任决定后
统一向社会公布名单。

据介绍，本次公开选任人民监督员的报名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7 日至 2020 年 8 月 16 日。符合条件的公民
报名时，填写《株洲市人民监督员推荐表》或《株洲市人
民监督员自荐表》，一式三份，表格可登录株洲市司法局
门户网站（http://sfj.zhuzhou.gov.cn/），点击首页“株洲
市司法局关于株洲市 2020 年人民监督员换届选任公
告”并在公告“附件”中下载或在报名现场领取，同时提
交学历证书、户口本、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三份，近期
免冠 2寸正面彩照三张等资料。

今年，全市将新选任90名人民监督员
报名时间为7月27日至8月 16日

株洲日报记者 刘平 通讯员/傅南 陶文汇

1.炎陵县司法局
联系人：李晶
报名电话：26222553
地址：株洲市炎陵县霞阳镇坎坪路 7号
2.茶陵县司法局
联系人：胡志刚
报名电话：25222505
地址：株洲市茶陵县城关镇紫薇街
3.攸县司法局
联系人：谭丽娜
报名电话：24223895
地址：株洲市攸县东城新区政府大楼 355室
4.醴陵市司法局
联系人：文献
报名电话：23232148
地址：株洲市醴陵市经开区工业园A区公租房 3栋
5.渌口区司法局
联系人：陈战强
报名电话：27618113
地址：株洲市渌口区渌口镇学堂路 03号
6.天元区司法局
联系人：闫柱俊
报名电话：28665078
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北 1号高新大厦一楼
7.芦淞区司法局
联系人：舒婧

报名电话：28580917
地址：株洲市芦淞区太子路 668 号机关大院二号

楼 11-18办公室
8.荷塘区司法局
联系人：周平
报名电话：28428405
地址：株洲市荷塘区新华东路 1468号荷塘区政府

大楼
9.石峰区司法局
联系人：侯首鸿
报名电话：27577190
地址：株洲市石峰区人民北路与新白石港路交汇处
10.云龙示范区政法信访局
联系人：陈斌
报名电话：28689641
地址：株洲市云龙大道 88号云龙示范区管理委员

会政法信访局 101室

报名咨询：株洲市司
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
治科

联系人：张刘雁
联系电话：28685327

报名电话及地址

我市首批人民监督员共计 80 人，
其中女性 20 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26 人，普通群众代表 31 人，法律从业
人员 16人。

5 年以来，无论是案件评审，还是
参加检务公开、审讯见证等活动，市司
法局均按照“随机抽选、以老带新、履
职回避、律师参与”的原则，从信息库
中随机抽取确定人民监督员人选。

根据统计，市司法局在全市抽选
人民监督员 275 人次，监督“11 种情
形”内的案件 29 件涉及 41 人，包括拟
撤销案件 2 件 3 人，拟不起诉案件 27
件 38 人，经过人民监督员监督评议，
同意检察机关拟处理意见 25件 32人，
不同意 4 件 9 人。同时，邀请人民监督
员参与参加检察机关重要会议、检务
听证、执法检察、检察开放日等检务公
开活动 100 余人次。监督过程中，人民

监督员站在公正的立场发表监督意
见，确保了监督实效，体现了人民群众
参与司法、监督司法功能作用。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检察机
关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发生重大调整，
去年 8 月，《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接受
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应运而生，检
察院案件公开审查、公开听证，检察官
出庭支持公诉，巡回检察等 9 种情形，
可安排人民监督员依法进行监督。

“人民监督员工作面临新态势，又
恰逢首批监督员五年任期已满。”市司
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与新
选任的 90 名人民监督员一起，抓好新
《规定》的落实，进一步推动司法行政
机关与人民检察院的系统对接，提高
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充分保障
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监督权。

2018 年 10 月 31 日，湘潭市委原书记陈三
新受贿案在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该案
由株洲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出庭支
持公诉，市司法局抽选 8名人民监督员到现场
听庭评议。“近距离感受办案活动，公诉人指
控犯罪有力，公诉质量高、效果好。”人民监督
员们纷纷表示。

在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背景下，作为湖
南省司法厅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唯一试
点市州，我市于 2015 年 4 月开始探索推进人
民监督员工作。为此，市司法局与市检院联合
制定了《株洲市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方式改
革试点工作方案》，确定了改革的目标任务、
主要内容和工作要求。同时通过与财政、编办
等部门的密切沟通，将人民监督员工作经费
纳入了市级财政年度预算，并设立人民监督
员选任管理科。

相关链接

全省唯一试点市州
2015年开始推进人民监督员工作

5年来，监督案件29件41人
确保监督实效，保障人民利益

▲人民监督员在讨论监督案件 通讯员 供图

株洲日报记者 刘平
通讯员/傅南 陶文汇

想详细了解报名条件与报名方式，请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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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 渔丸：现 代 大 环 境
里，沪漂、北漂、深圳漂的太
多了，每个人都是出来打拼
的 ，有 共 鸣 是 肯 定 的 。我 觉
得 可 以 学 学 电 视 剧 里 虽 然
夸大、但也可取的拼搏精神
和一些“职场手段”，让自己
更强大。

胡咗菲菲：年 龄 已 至
“30+”，虽然面临家庭和事
业之间的平衡，但也看到多
年 的 工 作 经 历 代 表 着 经 验
丰 富 、见 多 识 广 ，与 初 入 职
场的“菜鸟”相比，这就是绝

对的优势。

请叫我刘姥姥：职场女
性 必 须 尝 试 从 心 理 的 根 源
深处产生改变的动力，舒缓
压 力 、调 整 心 态 ，重 塑 身 心
健康的自我形象。

七喵的乌托邦：定义女
性的从来都不是年龄，而是
女性身上独有的魅力。每一
位女性，都应当是独立而又
鲜活的，无论是职场女性还
是全职妈妈，都需要勇敢而
又坚定地去做每一件事。

“30+”女性，如何在职场“乘风破浪”？
株洲日报记者 罗欣

最近，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及电视剧《三十而已》等的
热播，引发了人们对“30+”女性（即年龄超过 30岁的女性）职场
发展的关注和讨论。现实生活中，很多职业女性过了 30岁，都会
面临平衡家庭事业、职场转型等问题。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973名职场人士
进行的调查显示，86.2%的受访职场人感觉身边“30+女性”职场
机会锐减的情况多，53.9%的受访职场人希望出台优惠政策激励
用人单位承担社会责任。

“30+”对职业女性来说真的是一道坎吗？“30+”女性在职场
又如何才能“乘风破浪”？本期“天台话吧”，我们邀请“30+”职场
女性、市总工会女工部负责人、法律专业人士等谈谈他们的观点。

步入“30+”年龄，与朋友的聚会
少了、逛街休闲的生活少了，连手机使
用时间也在逐周下降……我的生活轨
迹大多时候是家与单位“两点一线”，
生活主题就是工作与孩子。这是我的
状态，也是我身边一群“30+小姐姐”的
生活状态。也有朋友，因为工作不敢生
育，或为了生育、照顾孩子暂别职场。

客观地说，自从结婚生子，花在工
作上的时间和精力确实在减少。不是我
不想努力，而是平衡家庭与事业之后的
现实结果。我家大宝 5 岁，二宝刚满 1
岁。我有稳定的工作，还是别人眼中的

“铁饭碗”。工作中的烦恼再多，走进家

门前，深吸一口气，微笑而从容地陪孩
子读绘本、做游戏，照顾他们的生活起
居。待他们都睡着，我基本“血槽已空”。
对我来说，每天最大的希望就是顺利完
成手头的工作，多留点时间给孩子。都
说“妈妈是超人”，职场妈妈更不容易，
工作要负责，孩子也得照顾好。

要说“30+”的职场女性有多难，
我或许可以吐槽一整天。但站在单位
的 立 场 ，我 可 以 理 解 领 导 对 岗 位 空
缺、阶段工作能力不强的“30+”职场
女性不青睐的难处。也更希望能有政
策支持或者鼓励用人单位招聘女性、
更加关爱职场女性。

“工作要负责，孩子也得照顾好”
访谈嘉宾：32岁二孩妈妈 黎园

让每一个女性在职场都能“乘风
破浪”，个体的努力很重要，拥有平等
的平台、资源、发展环境同样重要。

工会女工组织可以说是女职工
的“娘家”。我们也一直从普法宣传、
监督检查、心理关爱、婚恋关爱、母婴
关爱、技能提升等多方面着力促进女
职工的发展。从 2015 年开始，市总工
会连续 6 年开展女职工维权行动月活
动，今年是 3-4 月份举行的。一方面，
我们通过株洲工会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宣传《湖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等法律法规，让广大女职工能
够知法、懂法。另一方面，我们通过线
上+线下等方式开展多种多样的活

动，宣传 、保护女职工合法权益 。比
如，我们开展修订并签订好女职工权
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将性别平等纳
入合同内容，充分发挥集体合同、女
职工专项集体合同促进工作场所性
别平等的依法维权载体作用。

此外，我们也通过加强与地方人
大 、政 府 及 工 会 有 关 部 门 的 联 系 配
合，对《湖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等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开展
监督检查，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

这些工作的开展，都是为了促进
女职工的发展。我们希望通过工会女
工组织的努力，创造更加平等的发展
环境，让更多女性在职场“乘风破浪”。

“创造平等发展环境
让更多职场女性‘乘风破浪’”

访谈嘉宾：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吴琼屏

女性职工在怀孕 、生产等特殊时期无法工
作，这无形中增加了公司的用工成本。如果生育
两个孩子，公司要付出的用工成本就更大。这也
是很多公司不愿意招聘女性职工的原因所在。

曾有这样的案例：女性职工因怀孕被公司以
考核不合格、无法胜任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最终公司行为被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判定
为违法解除，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及支付
工资。随着劳动者维权意识的逐渐增强，用人单
位为了避免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承
担较为昂贵的法律代价，对女性职工劳动权益的
侵害日益呈现隐蔽化倾向，隐性歧视成为部分用
人单位在招聘和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的“底牌”。

其实，长久以来，我国法律层面在保障女性就业

方面有了很多的进步。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明确提出不得解除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
性职工的劳动合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也
对女职工享受生育假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2019年2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该通
知明确提出“不得限定性别（国家规定的女职工禁忌
劳动范围等情况除外）或性别优先，不得以性别为由
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问妇女婚
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不得将
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不得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
的录用标准等“六个不得”，还提出要促进3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加强中小学课后服务，缓解家庭
育儿负担，帮助妇女平衡工作与家庭。

“隐性歧视成部分用人单位
招聘和履约‘底牌’”

访谈嘉宾：北京市隆安（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柳
为什么聚焦“30+”女性的综艺

节 目 、电 视 剧 会 这 么 火 ，而 不 是
“20+”“40+”“50+”。我理解，这是观
众与节目产生了共鸣，显现出是一
种年龄焦虑。

30 岁左右，工作和家庭趋于稳
定，潜在的生活压力逐渐显现。较
之刚步入社会的“小年轻”，需要考
虑的事情多了，现实的束缚多了，
自我改变的阻力也强了。随着婚恋
年龄的推迟和二孩政策开放，30 岁
对于女性来说，正是结婚、抚育婴
幼儿的高峰期，面对职场压力中的
自我突破、面对“上有老、下有小”
的家庭结构，这种焦虑更加凸显。

与压力相关的适当焦虑，其实是
保持生存功能的必需品，本质上是一
件好事。简单地说，适当的焦虑，有利
于促进个体保持向上的状态。个体发
展得越好、压力就越大，就越容易产
生焦虑的情绪。当然，我们需要的不
是成功学的“鸡汤”，需更加重视个体
的健康发展。从专业角度考虑，要“乘
风破浪”得学会摆脱“30+”的年龄焦
虑。得学会接受，学会跳出“我必须”

“我应该”等诸如此类的语言体系。对
于不可控的因素，学会放下、学会接
纳失败；对那些可控的因素，学会调
整，比如工作家庭事业忙得“一团糟”
时，要告诉自己“慢慢来、比较快”。

“学会摆脱‘30+’的年龄焦虑”
访谈嘉宾：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周密

“30+”，从数字上看，的确是职业女性生
育或抚育幼儿的高峰期，这是现实。

“30+”，也仅仅是数字。对新时代职场女
性来说，不是门槛，更不是枷锁。不必要将

“30+”与危机、焦虑这些词语捆绑在一起，反
而应当是实力沉淀与积累的底气。

处在“30+”，与其贩卖焦虑，不如解决
问 题 。抓 住“30+”这 个 承 上 启 下 的 关 键 时

期，重新审视自己、充实自己，学习新知识、
加 载 新 技 能 。即 使 暂 时 沉 寂 ，也 是 蓄 势 待
发，打破职场和生活的所谓瓶颈期，探索发
展的更多可能。

借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一句金牌文
案：30 岁以后，人生的见证者越来越少，但还
可以自我见证；30 岁以后，所有的可能性不
断退却，但还可以越过时间、越过自己。

在“30+” 让自己更强大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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